
拟议的优化离岸收入豁免制度（FSIE制度）

在这两部分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在香港收取”和 “纯控股公司”这两个词应该如何定
义和解释的看法，以及为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排而签发的居民身份证明书与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
的相关性。

拟于2023年1月1日生效的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范围广泛

为解决欧盟对某些离岸被动收入的免税而不要求有关纳税人在
香港有经济实质的担忧，对香港现行的离岸收入豁免制度提出
的修订建议将影响许多纳税人。

这是因为作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成员实体的纳税人，如果属于香
港利得税的征收对象（即《税务条例》第14条），就会成为拟
议优化后的FSIE制度下的受涵盖纳税人。

由于跨国企业集团的定义广泛且不设收入或资产规模限制，包
括：(i)在最终母公司实体所在的税务管辖区以外的管辖区拥
有成员实体的任何集团；以及(ii)在其总部所在管辖区以外的
辖区拥有常设机构的公司。

从2023年1月1日起，受涵盖纳税人如果想在香港获得范围内的
离岸被动收入，需要在香港满足某些经济实质的要求，才能得
到免税。

四类离岸被动收入将被纳入范围：（i）股息；（ii）处置股
票或股权的收益（处置收益）；（iii）利息；以及（iv）知
识产权的收入（IP收入）。

与其基于雇用合资格员工数目和发生的营运开支金额作为
经济实质活动的要求，IP收入采用关联法要求来作实质经
济活动的替代指标。

在股息和处置收益方面，作为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的替代方
案，受涵盖纳税人可以依靠满足参股免税条件来在拟议优
化的FSIE制度下继续获豁免征税。

在政府发布咨询文件后，我们从客户那里收到了许多关于
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综合了这些意见，
并及时向政府转达了这些意见。据了解，政府正在考虑我
们提交的意见，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将其纳入即将于10月
底或11月初发布的修订条例草案中。

在这份税务通讯中，我们将分享共同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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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1-- “在香港收取”一词的定义不应比新
加坡的相应术语宽泛。

根据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只有当收入“在香港收

取”时，才需要考虑范围内的离岸被动收入是否须
在香港缴纳利得税。

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的这种征税基础与新加坡
的离岸收入的“汇付基础”征税相似。因此，一个
普遍的观点是，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在香
港收取”一词的定义不应该比新加坡对相应的“在
新加坡收取”一词的定义更广。

我们在提交给政府的意见书中赞同这一观点，否则，
香港相对于新加坡作为区域内国际商业中心的税务
竞争力将被削弱。

新加坡的《所得税法》对“在新加坡收取”这一相
应术语的定义如下。

(a) 来自新加坡境外的任何收入，并汇入、传送或

带入新加坡的任何金额。

(b) 来自新加坡境外的任何收入，用于偿还在新加
坡开展的贸易或业务所产生的任何债务；以及

(c) 来自新加坡境外的任何收入，用于购买带入新
加坡的任何动产的金额。

这意味着，虽然上述定义的(a)项涵盖了在新加坡实

际收到有关收入的情况，但(b)和(c)项包括在新加
坡被视为推定收入的某些特定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新加坡税务局认为上述
定义的(b)项并不包括未汇入非收益性收入（如股息）
被用来履行新加坡居民公司向其股东支付股息的义
务的情况。

采取这种做法的前提显然是，这种债务不是在新加
坡进行的贸易或业务所产生的债务，只有在有关贸
易或业务获利后才会支付股息。

因此，为了香港的利益，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
“在香港收取”一词不应比新加坡在实践中对“在
新加坡收取”的相应定义和解释更广泛。

观点2：允许“纯控股公司”开展某些附带
活动

根据咨询文件，“纯控股公司”是指“那些主要功

能为收购和持有公司的股份或股本权益，并只赚取
与股份或股本权益相关的股息和处置收益的公司”。
这与某些无税或名义税务管辖区的经济实质法中采
用的同等术语基本相同。

其中一些税务管辖区，如开曼群岛和百慕达，认为
这样的公司仍然可以进行其他活动或赚取其他收入，
作为“纯控股公司”的一部分或附带业务。

什么是“纯控股公司”对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的
受涵盖纳税人很重要，因为这样的公司在香港收取
离岸股息和处置收益时，将可适用放宽的经济实质
要求。

咨询文件指出，根据放宽的实质要求，“纯控股公
司”只需 (i) 在香港持股和管理持股；以及(ii) 
遵循香港公司法的申报规定。

为了保持香港作为跨国企业集团设立控股公司的理
想管辖区，香港有必要在实践中对“纯控股公司”
的定义采取尽可能宽松的解释，并尽快让纳税人知
道这一点。

因此，我们建议，在公布修订条例草案的同时，税
务局也应发布一份初步指导说明，其中包括解决与

“纯控股公司”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说明性例子。

需要解决的此类问题可包括(i) 其他活动的性质和
规模，例如以股息收入进行投资的存款、股东贷款
或可流通证券，这些活动将被接受为“纯控股公司”
活动的附带活动；以及(ii) 只有最低限度的活动，
例如在香港通过董事会决议以宣布股息和批准财务
账目，已足以被视为附合放宽的实质要求下要求在

香港持股和管理持股。这样的初步指导说明的内容
在修订条例草案通过成为法例后应被纳入正式的税
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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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如果立法会通过修订条例草案，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将适
用于受涵盖纳税人在2023年1月1日或之后应计入并在香港
收取的范围内的离岸被动收入。

政府表示，作为一项临时便利措施，为受涵盖的纳税人提
供更多确定性，在修订条例草案刊宪后，税务局将允许纳
税人就是否符合根据修订条例草案下提出的经济实质规定
的合规情况征求税务局局长的意见（意见）。当拟议优化
的FSIE制度获通过成为法律，临时措施将被现时的事先裁
定制度取代。

税务局局长将根据所提供的资料给予意见，通常在收到申
请和完整资料后的 1 个月内发出。

有关申请意见的程序及申请所需的详细资料将在修订条例
草案刊宪时在税务局网站公布。

受涵盖纳税人应密切关注这方面的立法发展，特别是那些

采用1月至3月会计年度结束日期的纳税人（所谓的M类纳
税人）。这些受涵盖纳税人将是第一批受拟议优化的FSIE
制度影响的纳税人，他们将在2022/23年度的利得税申报
中受到影响。如果你需要帮助或对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有
任何疑问，请联系你的税务顾问。

观点3--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已获得全
面避免双重征税安排而签发的居民身分证明
书的纳税人一般被视为满足了经济实质要求

在处理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的居民身份证明书
申请时，除了居民身份测试外，税务局还将考虑申
请人在香港是否有足够的商业实质，以防止全面性
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的条款被滥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拟议优化的FSIE制度下，
已经在某一年度获签发了居民身份证明书的纳税人
可被视为满足了同一年度的经济实质要求。

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和税务局的税收管理和
合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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